授權聲明書
(於授權製作公司製作廣告時使用)

本公司享有錄音/視聽著作權、由_______________主唱之著作_________________（下稱「本著作」），已授權_________________傳播\製作公司（下稱「該公司」）重製使用於___________________廣告帶中，並於電視台之廣告時段內為公開播送。

除上述授權範圍外，「本著作」於各電視台之廣告時段外所為之公開播送，仍應向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」(ARCO) / 「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視聽著作仲介協會」(AMCO)另行取得授權。


此     致
中華民國電視學會

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








立聲明書人： （唱片公司）








地      址：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授權聲明書
(於自行製作並向電視台托播廣告時使用)

本公司享有錄音/視聽著作權、由_______________主唱之著作_________________（下稱「本著作」）廣告帶，已授權相關電視台(如附件)於廣告時段內為公開播送。

除上述授權範圍外，「本著作」於各該電視台之廣告時段外所為之公開播送，仍應向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」(ARCO) / 「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視聽著作仲介協會」(AMCO)另行取得授權。


此     致
中華民國電視學會

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








立聲明書人： （唱片公司）








地      址：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